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請

用
1
川
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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観
心
聲
梨
燃
然
，
自
柩 

较
•
金
神
一 

已
卜
， 

E
工+
此
倩 

牧
仔
谓
君
疇
治
3
劣

赦
I
L
"
 

住
之
壊
灿
旧
價
並
不

礼
械
法
欷
為
昂

◎
紀
念
預
吿 

本
社
定
於
二
月
二
號
舉
行
一

也
一

週
年
紀
念
慶
典
幷
新
舊
職
員

本
旅
館
在
雲
毋
価
皆
夾 

佐
治
街
角
開
張
房
舍
寛 

敞
牀
禅
雅
潔
汽51

溫
煖 

水
嚨
冷
熱
且
與
華
埠
甚 

爲
部
近
茲
爲
副
個
起
見 

特
備
自
由
車
送
迎
倫
胞 

光
顧
希
爲
留 1

電
話-
矢
磨
一
貳
叁
。 

▲
司
理
人
 

一

包
醫
斷
根
白
濁
葯
水
 

試
用
一
鱒
包
能
全
愈
 

每
蹲
四
元

◎
有
舖
鲁

咧
必
珠
埠
致
公
堂
樓
下
之
舖
出
賃
其
舖
爲
營
業 

生
意
與
作
偏
門
一 
切
足
以
有
餘
裕
地
因
有

«!-s
 

票
廠
位
並
土
庫
且
有
櫃
架
火
爐
等
等
俱
皆
齊
備 

租
價
亦
極
相
宜
如
有
志
營
此
業
者
精
即
到
來
本 

埠
公
堂
直
商
或
通
函
均
無
不
可
謹
此
佈
吿

列
必
珠
致
公
堂
繕
啟

娘
・
・
而
大
娘
已
闔
扉
不
納
・
・
日
：
今
夕 

爲
君
與
桃
妹
吉
日
：
吾
不
能
納
君
也
： 

必
歸
去
・■
我
已
睡
：
願
君
毋
更
相 »
:
 

大
欣
不
獲
已
：
更
至
大
桃
所
・
・
則
大
桃 

又
已
闔
房
・•
大
欣
扣
之
始
納
・
・
大
欣
言 

大
娘
不
肯
相
納
事
：
大
桃
始
嫣
然
日
。■ 

大
娘
不
肯
納
君
：
若
我
亦
閉
門
不
納
： 

則
君
將
露
宿
戶
外
乎
：
大
娘
旣
令
我
侍 

大
爺••
我
不
敢
却
・
・
然
大
爺
亦
知
吾
蔵 

舞
守
禮
處
子
也
：
其
緩
之
勿

8-
・， 

大
欣
大
喜
，•
遂
擔
之
・
・
繼
乃
助
之
卸
装 

••
相
與
入
幢
・
・
至
是
大
桃
之
喜
可
知
也 

:
自
王
府
借
遍
以
來
：
至
是
乃
始
償
其

大
學
：
學
業
後
由
教
育
當
局
遣
送
赴
美 

國
留
學
・..
入
紐
約
大
學
研
究
商
業
及
經 

濟
學
：
約
三
年
帥
轉
入
野
偷
比
亞
大
學 

研
究
政
治
法
律
：
三
拾
二
歳
乃
取
得
學 

士
學
位•
・
次
年
又
得
碩
士
學
位
：
是
年 

冬••
即
束
裝
囘
國
・
・
在
北
京
大
學
堂
充 

任
經
濟
教
授
：
民
國
成
立
後
・
・
袁
世
飢 

就
任
總
統
：
中
華
民
國
政
府
正
式
成
立 

于
北
京•
，氏
被
任
爲
總
統
府
之
政
治
顧 

曲
及
秘
書
：
民
國
二
年
時
・
・
被
選
爲
第 

一
居
參
犠
院
議
員
：
曾
發
表
中
國
領
海 

主
傕
的
意
見
書•
・
頗
爲
國
人
稱
贊
：
因 

是
又
被
選
爲
參
議
院
外
交
委
員
會
主
席 

■
・
旋
又
被
推
爲
天
壇
憲
法
起
草
娄
員
會 

委
員
・
・
民
三
：
袁
欲
推
翻
共
和
：
自
爲 

皇
帝
・■
朱
氏
因
離
京
赴
閩
：
旋
返
京
任 

律
師
公
會
副
會
長
・
・
民
五
秋■
・
黎
元
洪 

復
任
總
統
：
氏
亦
囘
參
繕
院
原
藏
：
旋 

奉
派
爲
江
蘇
省
特
派
交
涉
員
：
民
六
夏 

:
馮
國
璋
就
任
大
總
統
時
，・
任
爲
總
統 

秘
書
長
：
民
八
調
任
中
國
许
英
公
使
館 

一 等
秘
書•
・
民
十
久
使
顧
維
鈞
因
病
吿 

假
由
氏
代
理
公
使
職
儷
：
因
得
出
席
日 

內5
國
際
和
平
會
繡
・•
及
華
盛
頓
會
繡 

:
旋
返
國
任
外
交
總
長
。・十一 
年
又
被 

仟
爲
萬
國
禁
烟
會
委
員
。・
兼
國
際
聯
盟 

會
之
中
國
全
儷
代
表
：
拾
二
年
被
任
爲
一

英
全
權
公
使••
民
拾
六
年

•命

軍
克
復
東
南
各
省
：
氏
即
以
國
民
黨
黨 

員
及
國
際
聯
盟
會
中
國
代
表
資
格•
・«
 

求
聯
盟
會
各
國
卽
時
承
認
寧
黨
府
：
因 

而
引
起
各
國
之
注
意
：
不
久
遂
辭
卸
公 

使
職
返
國
：
任
黨
府
外
交
次
長
：
不
久 

又
被
任
爲
廣
東
特
派
交
涉
員
：
現
任
廣 

東
省
政
府
委
員
兼
五 省
外
交
視
察
員•■ 

朱
氏
去
世
後
：
遺
下
公
子
五
人
。•
女
公 

子
七
人
：
其
長
子
樹
南
：
在
英
國
劍
橋 

大
學
畢
業
：
囘
國
未
久
・
・
現
充
廣
東
省 

立
工
業
專
門
學
校
專
科
教
員
：
其
他
各 

子
均
幼
，・
在
本
市
各
校
肆
業
：
朱
氏
太 

夫
人
及
其
夫
人
胳
氏
均
在
：
其
太
夫
人 

年
已
七
拾
有
餘
・
體
魄
仍
極
强
健
云•■

緒
關
東
雙
俠
出
(
黄
崑
崙) 

亦
曾
與
大
奶
奶
居
此
間
：
比
聞
大
爺
歸 

來
：
始
遷
居
母
家
耳
：
今
夕
太
奶
奶
以 

1@

迎
歸
・
・
而
露
大
桃
日
・
。大
桃
當
装
束 

如
初
相
見
時
：
我
乃
如
大
奶
奶
命
爲
之 

也
：
徒
以
大
爺
酔
・
・
不
敢
擅
驚
動
一
。故 

坐
燈
下
・•
不
意
大
爺
已
酿
・
・
竟
忘
侍
奉 

•
・
負
罪
實
甚•
。

大
欣
至
是
始
恍
然
：
無
怪
大
娘
之
託
願
矣
・.

(
未
完
)

桐
以
爲
結
婚
紀
念
：
其
官
乃
品
閃
鏢
也
一 

.

.

.

.

.

.
 

:
吾
亦
知
大
桃
之
愛
我
：
當
日
我
本
不
一 

朱
兆
莘fs®

歷

能
峻
拒
：
然
我
生
性
不
欲
近
女
色
：
而 

亦
以
避
嫌
故
：
不
欲
携
王
附
愛
姫
以
遍 

■■
今
旣
如
是■■
且
出
之
大
娘
怠
：
吾
其 

不
當
更
歸
矣
：
遂
欲
與
大
桃
歡
好
。，大 

桃
日■•
今
夕
大
爺
宜
歸
大
娘
宿
。・
婢
子 

尙
不
能
侍
大
爺•
・
如
必
欲
之
。・
則
以
他 

日
：
大
欣
日
：
此
旣
爲
大
娘
之
意
，・大 

桃
亦
何
必
拒
也■
・
日
・
・
大
爺
之
歸
：
僅 

-
夕
耳
：
婢
子
何
敢
僭
大
娘
歌
：
大
爺 

必
至
大
娘
所
：
大
欣
無
已
：
乃
起
就
大

西
南
五
省
外
交
視
祭
員
兼
省
府
委
員
朱 

兆
莘
：
於
去
年
十
二
月
十
夕
參
加
西
南 

當
局
量
英
國
水
師
提
督
嘉
利
盛
雕
： 

返
寓
後
・
因
病
暴
卒
・
消
息
見
載
于
各
報 

•
茲
查
悉
朱
氏
之
價
歷
・
特
誌
之
如
下■■ 

朱
爲
廣
東
花
歌
人
・
字
鼎
卿
・
現
年
五
十 

四
歲
：
幼
從
叔
父
受
學
。・
十
七
時
考
得 

淸
廷
之
秀
才
：
次
年
補
授
廩
生
：
旋
即 

入
廣
州
之
廣
雅
大
學
婦
藥
・
・̂
<
後
任 

教
授
兩
年
：
二
恰
四
歲
乂
入
北
京
京
師

戀
中
人
語
 

杀
弟 

沒
有
戀
愛
前
的
女
子
：
表
面
是
莊
嚴 

:
嘴
上
是
獨
身
主
義
：
而
且
常
駡
天
下 

沒
有 
一 個
好
男
子
：
而
办
理
却
希
望
有 

人
來
追
逐
：
因
爲
，一 有
男
子
追
逐
：
她 

的
身
價
更
高
：
更
可
以
增
加
求
偶
的
地 

位
，■男

子
沒
有
戀
愛
前
好
似
水
上
的
浮
萍 

:
不
但
靈
魂
是 8
 搖
無
定
：
即
身
體
也 

像
是
瘋
了
的
小
狗.
，・有
了
懋
愛
時
：
不

^yy^jl^y^:

 
學
識
孟
晋
•

事<^
興
•

耻
浦
雪
•

身
襄
寧

管
對
方
的 

66 度
如
何
：
他
便
欣
狂
起
來 

1
好
比
新
年
裏
的
紙
笑
和
尙
： 

女
子
對
於
男
子
要
求*

聖
旨
似
的 

:
但
是
不
論
分
量
多
少
都
可
以
滿
足
： 

在
戀
愛
中
的
女
子
最
容
易
懐
疑
：
生 

氣
和
嫉
妒••
但
是
也
最
容
易
泳
釋
，， 

女
子
最
容
易
罵
不
相
干
而
又
不
愛
的 

男
子
：
但
對
於
自
己
的
愛
人
切
不
多
息 

:
而
鳥
却
也
就
是
愛
的
表
現
： 

男
子
也
常
把
患
愛
作
爲
游
戲
：
但
戀 

愛
好
像

BB

阱
似
的
：
勇
子
却
常
墮
入
： 

以
致
修
身
悲
苦
：

男
子
愛
在
独
友
前
稱
揚
自
己
的
愛
人 

•.
常
是
説
得
眉
飛
色
舞
：
但
女
子
却
在 

女
友
前
用
客
観
的
方
法
分
析.和
批
評
自 

己
的
對 ̂
・，

男
子
在
男
朋
友
前
顯
示
自
己
的
戀
愛 

事
件
是
快
樂
的
成
分
多
：
而
女
子
在
女 

友
前
却
不
像
男
子
似
的
坦
白
：
因
爲
女 

子
的
話
常
是.諷
剌
：

•■
是
地
皆
處
高
原
。•
每
畝
最
多
不
過
可 

種
六
十
株
：
超
過
則
太
密
：
而
不
能
長 

大
：
前
十
餘
年
。・
沿
潮
油
鐵
路-
帶
・■ 

乃
有
種
者
：
然
地
低
而
逃
：
故
枝
幹
不 

高
：
根
亦
不
深
：
毎
畝
種
至
五
十
株
。。 

栽
後
三
年
：
卽
能
開.花
結
實
：
依
照
今 

年
之
價
値
而
論••
毎
畝
收
獲
可
値
千
元 

■
・
至
三
年
之
成
本
：
紙
百
餘
元
耳 ■
故 

^
利
之
豐
：
非
他
種
植
物
所
可
及
。。至 

於
種
柑
者
：
十
九
非
賣
树
之
人
：
大
抵 

係
稍
有
資
童
：
或
自
己
有
地
者
。・
先
與 

晨
人
立
約••
各
種
費
用
・
・
及
肥
料♦•
均 

由
資
產
者
出
之
：
農
人
則
出
力
・「
»r
種 

後
丁
宜
日
日
捕
虫
，・
一
日
不
捕
・
・
虫
即 

繁
殖

.■五
日
所
獲
：
以
六
日
均
分
：
種 

«r
十
八
月
後
：
即
有 W
販
訂
購
・
・
越
時 

年
餘•
・
始
採
實
而
去•
・
柑
飯
俱
非
本
鄕 

人
，・
爲
防 S
柑
起
見 ,:
往
往
一
與
所
在
地 

之
有
力
者
令
学
・
此
妬
品
流
複
雜
：
防 

不
勝
防
：
然
柑
販
尙
多
獲
利
：
以
柑
價 

逐
年
昂
貴
也
・。

慣
：
然
如
下
述 
一 事
。，固
其
稍
新
奇
者 

:
亦
足
見   

36 術
之
五
花
八
門
也
：
市
西 

某
富
豪
・
・
有
女
將
嫁
：
爲
匪
輩
值
悉
・。 

特
假
其
名
義
：
使
婦
女
數
人
：
分
向
上 

下
九
甫
各
綢
緞
肆
：
採
辦
嫁
衣
・
・
每
約 

百
數
十
元•■
而
先
賃
寓
所
於
某
管
・
・
張 

燈
結
綵
：
若
鋪
以
極
忙
也
警
・•
復
至
某 

茶
樓
訂
購
餅
食
：
其
價
値
約
七
八
百
元 

••
定
銀
亦
凡
百
元
也
：
至
各
肆
：
故
將 

一
出
定
單
等
物
：
以
炫
人
目
。・
肆
伴
認
爲 

濶
客
光
顧•■
招
待
唯
越
：
議
價
旣
的
： 

則
吿
以
寓
址••
囑
隨
後
齎
往
・
・
肆
伴
見 

其
衣
裳
楚
楚•■
且
屬
女
性
：
不
虞
有
他 

•■
唯
唯
奉
命
：
旣
至
・•
寓
中
人
乃
謂
司 

帳
者
適
外
出•
・
收
欵
須
以
翌
早
來
・
・
肆 

伴
以 
一 夕
光
陰
：
信
而
不
疑
：
黠
者
或 

露
猶
豫
意•
・
則
日
：
某
公
以
百
萬
元
備 

辦
喜
事•
・
豈
此
區
區
者
而
不
淸
償
耶
。。 

伴
感
其
言
：
亦
悉
留
下
・
・
飽
至
翌
晨
・， 

寓
中
人
已
鴻
飛
冥
冥
：
不
知
所
往
：
收 

欵
者
相
屬
於
道
：
互
訴
寃
苦
・
・
計
無
復 

之
：
惟
向
警
署
報
案
而
已
。■
鹿
輩
施
此 

脫
將
伎
倆
：
所
獲
雖
無
可
統
計
：
而
積 

少
成
多
・
・
爲
數
當
達
數
千
元
之
巨
：
其 

«
種
佈
置
：
並
非
極
巧
・■
且
不
無
破
綻

可
尋
：
然
能
利
用
婦
女
出
頤
・
，更
先
犧 

牲
餅
食
之
定
銀•
・
以
爲
抛
磚
引
玉
之
地 

■•
亦
頗
有
其
計
副
：
冬
令
期
內
：
婚
嫁 

厥
仍
：
各
肆
之
忽
不
及
察
：
理
有
然
矣 

:
聞
損
欠
最
重
：
爲
某
茶
縷
・
・
数
百
元 

之
餅
食
：
急
切
無
銷
售
處
：
减
價
呼
賣 

:
亦
復
得
不
償
失
。■
市
西
人
士
：
近
忽 

有
「食
平
鮮
一
之
飲
聲
者•■
其
內
幕
薈
繇 

是
云
・■事

物
原
始
錄

▲
育
竈 
黃
帝
元
妃
西
陵
氏
敷
民
育
蠶 

:
我
國
韻
織
自
此
始
：

咋

壇

詠
雨

(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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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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即
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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雪
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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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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夢
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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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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傷
時
偏
惹
恨
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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间
天
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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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1 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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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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瀾
楚
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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客
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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嫌
寂
寞 
只
堪
高
臥
畫
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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贈
關
姑
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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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 

久
聞
艷
跡
冠
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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謀
面
未
遑
墓
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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對
叙
寒
暄
骨
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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共
綸
詩
酒
亦
怡
情 

天
然
口
似
飴
將
破 
態
媚
腰
如
柳
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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今
日
識
卿
正
恨
晚 
哀
絲
豪
竹
兩
心
縈

紀
潮
州
柑

吾
粤
之
潮
安
饒
平
・.
均
爲
產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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甚
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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就
潮
安
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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最
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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柑
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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口
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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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
至
饒
平
擾
之
靑
風
洞 
一 帶

廣
州
最
近
一
騙
案
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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世
鼠
不
古
：
機
械
變
詐
之
術
：
日
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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異•■
廣
州
而
發
現01*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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空
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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